附件
租赁净水机技术参数标准和服务要求

1、 技术标准
（一）具体技术指标要求
1、设备技术参数及性能指标要求
	直饮水设备
	过滤技术
	五级RO反渗透技术

	基础参数
	额定电源
	220V/50HZ

	
	★额定功率
	≦1000W

	
	适用水源
	市政自来水

	
	适用水压
	0.1-0.4（Mpa）

	
	机器尺寸
	400*400*1300mm（±10%以内）

	
	出水方式
	热水、温水

	
	按键方式
	触摸式

	
	★整机3C认证
	有

	供水能力
	净水制水量
	≥15L/H

	
	热水制水量
	≧12L/H

	
	热水温度
	≥90℃

	
	加热管
	不锈钢，有检测报告

	
	加热内胆
	≥5L，不锈钢，有检测报告

	安全与净化
	除菌技术
	有

	
	整机水质检测报告
	有

	
	★整机卫生批件
	有

	
	RO膜水批件
	有

	
	水质显示
	有

	
	滤芯更换提示
	有

	
	温度显示
	有

	
	自动滤芯清洗
	有

	
	★水质标准
	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反渗透处理装置》（2001）水质标准的要求

	售后服务
	24小时服务热线
	有

	
	售后服务人员
	有

	
	滤芯更换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服务质量
	符合要求

	
	交货期
	合同完成1个月内

	
	维修响应时间
	故障报修后1小时内响应，设备漏水8小时内修复，其他故障24小时内修复。如不能完成修复，在24小时内进行更换新机。

	
	保修期
	租赁期内终身保修

	
	服务机构
	在上海有仓储、服务固定场所


2、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即应符合下列条件：
A.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本项目不接受自然人投标；
B.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C.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D.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E.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从2019年8月1日至今），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2）近三年（从2019年8月1日至今）未被国家财政部指定的“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官方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3）供应商提供的产品不是投标人自己生产制造的，必须提供制造商针对本项目的正式授权函。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分包与转包。
（5）供应商基本户开户银行在开标日前六个月内开具的资信良好的资信证明原件。
（二）样品要求
投标人响应文件对租赁设备进行详细描述，现场不需要提供样机；
（三）实施人员要求
项目所在地有足够服务人员，保障设备正常工作和服务要求；
（四）生产及安装调试等要求
供应商提供设备的包装、运输、安装及调试；
二、服务要求
（一）售后质保培训等要求
供应商负责提供租赁设备及其伴随服务、服务人员培训等。
（二）保密要求
招标人、投标人双方在采购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所获悉的对方属于保密的内容，双方均有保密义务。
（三）报价要求
报价为单台设备年度租赁费用报价（含税），报价包含本项目因租赁设备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租赁设备成本（必备的附件，如配件、备品备件、专用工具等）、运保费、安装费、调试费、培训费、税费、差旅费等一切费用。招标人除了支付净水设备租赁费用，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四）其他项目个性化要求
供应商必需出具租赁设备物权、知识产权无争议承诺书，承诺如果因租赁设备出现的任何物权、知识产权等的纠纷都与招标人无关。
（五）供货、安装周期及交货地点要求
1.合同生效后，中标方在30日内完成安装及调试。
2.中标方提供设备的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必须达到合同和技术文件规定的要求。
3.交货地点：上海市长征医院各指定安装点位。
三、投标（报价）人资质要求
投标人资质要求：
投标人需具备依法核发且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投标人具备全国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证书；
 四、验收、付款及其他内容
（一）验收方式
供应商安装调试设备完成，招标人自行对净水机水质进行检测，设备正常工作、水质检测合格视为验收合格。
（二）付款方式
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付款方式如下：中标供应商安装、调试、验收结束后，采购人一次性支付当年租赁费用，首年按照净水机安装验收结束日起算至本年度租赁期结束的租赁费。计算方法为：租金=租赁单价×租赁天数/365。
（三）现场踏勘等信息
本项目不组织现场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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